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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營造業職業工會成立之經過及宗旨 
 

本會成立之宗旨，係以團結會員及會員間互助合作、增進智能、保

障會員權益、改善會員生活、配合政府推行政令。於民國 68 年 8 月間，

由故前理事長張正先生發起籌組，當時他放棄個人工作，日以繼夜奔走，

遊說同業熱心朋友參與並籌組；於 68 年 9 月 17 日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核准籌組。 

同年 9月 26 日召開發起人會議，選舉張正、李呈山、莊光松、高永

清、高良二、林進清、顏炳坤、林啟泰、陳有義等九人為籌備委員，並

隨即召開籌備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共推張正為召集人；會中決議通過工會

章程草案、年度工作計劃、年度經費預算、吸收會員等案。10 月 23 日

召開籌備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查新入會會員資料；12 月 17 日召開成

立大會及第 1屆第 1次會員大會，選舉張正先生為常務理事。 

本會成立之初，會員僅有十餘人，在無經費、會所及人力的情況之

下，當時全賴常務理事張正先生，提供自有住宅做為辦公處、提供辦公

用具及人力；多年來在張正先生的領導下、棄而不捨的精神及堅忍不拔

的毅力，在同業勞工朋友中，宣導推展業務，本會得以日漸茁壯成長。

爾後，在張正先生領導下，本著「工會是家庭、會員是兄弟」的理念、「刻

苦勤儉」的精神及全體理監事、會務人員的群策群力、會員的愛護支持，

於民國 73 年購置會館作為本會辦公場所，10 月 7 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

會務也從此日益興盛。 

民國 78 年會員人數已達伍仟餘人，為加強提昇對會員服務品質、效

能，擴展服務項目，乃全面採用電腦作業，以達辦公室行政作業電腦化，

會員服務效率化，建立會員資料正確化。民國 92 年會員人數達六仟餘人

時，會所已不敷使用，經第 8屆理事會議決議，購買辦公坪數為 267.38

坪的新會館，為會員提供完整舒適的辦公場所；於 93 年 4月 17 日喬遷，

以奠定會務永續發展之基礎。 
本會自民國 68 年 12 月成立以來，迄今 30 餘年，始終為會員提供最

便捷、完善的服務，今後亦秉持此一貫主動、積極、熱誠的態度，為會

員服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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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營造業職業工會會員手冊資料 
壹、入會 

   一、入會資格：凡年滿 15 歲未滿 65 歲，凡從事營造工程起造及修繕

者，均得加入本會為會員。 

二、申請入會手續： 

                (一) 備齊身分證正本、印章、彩色照片 2張【1吋或 2吋皆可】。 

                (二) 本人親自至本會填寫入會申請書。 

      (三) 繳交勞保費、健保費、經常會費、入會費、保證金。 

      (四) 經審核通過即為會員，並發予會員證，辦理勞保、健保加保。 

   三、介紹新會員獎勵金： 

      為鼓勵會員介紹未曾入會之相關勞工加入本會，每介紹 1人發予

獎勵金 300 元。 

※介紹新會員入會時，需攜帶會員證陪同被介紹人至本會，並當

場發予獎勵金。【未於當時陪同者，事後不予補發，敬請配合。】 
四、本會章程 
  第 11 條：會員欠繳本會會費、勞保費、健保費等，達二個月以上 
      ，除依規定向勞保局、健保局申報欠費名冊外，經本會 
      催繳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期限內仍未繳納者，則 
      提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予以除名；並辦理退會及勞保、 
      健保退保業務。 

第 12 條：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決議案或在言論自由範圍內，散播
不實謠言或有不當行為，致妨害本會名譽、信用者，理
事會逕予警告處分或經限期說明後，得按其情節輕重予
以停權或除名處分。惟除名處分應經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 

         前項所稱停權處分，係停止會員於一定期間出席會員代 
         表大會、行使本會各項職務及本章程所定各項權利及福 
         利。 
第 13 條：會員經核准退會或被除名處分時，應於五日內繳還本會

核發之一切憑證，如有積欠規費或其他款項須一律繳
清。 

貳、上班時間：自 107 年起變動為：  星期一〜星期五，上午 9 點〜下午 6

點（中午不休息）。 

（另開國紀念日、二二八紀念日、五一勞動節、雙十國慶日、除夕、

農曆年、婦幼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依規定放假） 

※會員至工會洽辦業務，請攜帶【會員證】，以方便電腦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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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福利 

  一、獎學金申請辦法如第 17 頁。    

二、九九重陽節敬老：申請辦法如第 18 頁。 

三、旅遊活動：每年適時舉辦會員暨眷屬旅遊活動，參加之會員並酌予

補助旅費。 

四、勞動節紀念品：每年 4月底、5月初，贈送五一勞動節紀念品 1份。 

五、本會為增加會員福利、保障會員生活，於 102 年 6 月 1 日起為會員

開辦團體保險（如第 19 頁）： 

1.會員保險費用由本會負擔。 

2.凡本會會員年齡 15－65 歲（可續保至 75 歲），且未積欠本會各

項費用者均可投保。 

3.若積欠本會會費達 2個月者，本保險契約之效力自動停止，須繳

清各項費用後，並於次月 1 日起生效僅以『意外險』恢復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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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勞工保險簡介 
勞工保險摘要 

參加資格 滿15歲未滿60歲，實際從事營造相關工作之在職且無一定雇主。 

投保薪資 26,400 27,600 30,300 34,800 38,200 40,100 42,000 43,900 45,800 

保險費率 1.普通費率：98.1.1 施行時定為 7.5%【職業工會因少了失業保險費
率1％，所以普通費率為6.5％】，第3年【即民國100年】調高0.5%，
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自10% 當年起，每2年調高 0.5%至上
限13%（若條例有修訂依其規定辦理）。 

2.職災費率：0.58%。 

保費補助 1.一般會員：自付60％【政府補助40％】 
1.輕度身心障礙者：自付部份補助1/4。 

2.中度身心障礙者：自付部份補助1/2。 

3.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自付部份全額補助。 

給付種類 1.普通事故：生育、傷病、失能、老年、死亡5種。 
2.職業災害：傷病、醫療、失能、死亡4種。 

生 

育 

給 

付 

請領 

資格 

1.保險滿280日後分娩者。 

2.保險滿181日後早產者。 

給付 

標準 
平均月投保薪資 2 個月之生育補助費，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如於 103 年 5 月 30 日以前分娩或早產者，生育給付仍僅能按 30 日發給。】 

應備 

書件 

嬰兒出生證明書或載有生母姓名及嬰兒姓名、出生年月日戶

口名簿、會員印章及存摺。 
醫 
療 
給 
付 

請領
資格 

職業傷病在治療中 

給付
標準 門診單、住院單 

傷 

 

病 

 

給 

 

付 

請領

資格 

1.普通傷病：住院治療中自第4日起。 

2.職業傷病：在治療中自第4日起。 

給付 

   

 

標準 

1.普通傷病： 
○1 平均月投保薪資÷30天×50％×（住院天數－3天） 
○2 最高給付6個月，但傷病事故前參加勞保之年資已滿1

年者，增給6個月。 
2.職業傷病：111年5月1日起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實施 

○1門診單、住院單【發生職傷時，即刻到工會請領】。 
○2平均月投保薪資÷30天×100％×（住院【或門診】天數－3天） 
    (前2個月按月投保薪資平均100%發給，第3個月起按70%發給) 
○3經1年尚未痊癒者，第2年起改以50％給付，但以1年為限。 
【在任何工作職場中受傷，皆可視為職業傷害；並不限須從
事與本會（營造）相關工作，才可請領職傷給付】 

※※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須與營造相關才可視為職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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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 
給付 

應備
書件 

1. 普通傷病：傷病診斷書、印章、存摺。 
2. 職業傷病：傷病診斷書、事故發生雇主證明書、印章、存摺。 
3. 上下班職傷：傷病診斷書、事故發生雇主證明書、駕照、上

下公出途中發生事故而致傷害陳述書、印章、存摺。 

 

 

 

失 

 

 

 

能 

 

 

 

給 

 

 

 

付 

 

 

 

 
 

請領
資格 

1. 失能補助費：普通或職業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
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
能給付標準規定者。 

2. 失能年金：永久失能程度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給 
 
 
 
 
付 
 
 
 
 
 
標 
 
 
 
準 

1. 失能補償費： 
  ○1 普通傷病：按平均月投保薪資，依失能給付標準表給付。 
  ○2 職傷傷病：按平均月投保薪資，依失能給付標準表，增給

50％給付。 
2.領取失能補助費後，失能程度加重符合失能年金給付條件：發 
  給失能年金給付金額之80％，至原已局部失能程度依失能給  
  付標準所計算之失能1次金給付金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止。 
3.失能年金： 
  ○1 普通傷病：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2 職業傷病： 

a.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b.另1次發給【平均月投保薪資×20個月】失能補償1次金。 

  ○3 失能年金保證金額4000元。 
  ○4 年金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薪 
    資平均；而1次金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為事故當月起前6個月之 
    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 
  ○5 於 97.12.31 前有保險年資者，除可依規定請領失能年金

外，亦得選擇1次請領失能給付。 
  ○6 失能年金眷屬補助：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同時有符合條件

之配偶、子女時，每1人加發25％，最多加計50％。 
  ○7 失能年金眷屬補助停止發給之情形： 

a.配偶、子女不符合請領年金之條件。 
b.眷屬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c.眷屬失蹤。 

  ○8 請領失能年金期間死亡： 
a. 有符合條件之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扶養之孫

子女、受扶養之兄弟姐妹時，得繼續請領遺屬年金；給
付標準為原給付金額之半數。 

b. 97.12.31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配偶、子女、父母、祖父
母、受扶養之孫子女、受扶養之兄弟姐妹，得1次請領
失能給付，扣除已領失能年金給付總額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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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能 

 

 

給 

 

 

付 

保證 4000元 

職傷 
補償 

薪資×20個月 

眷屬 

補助 

有符合條件之眷屬，每1人加發25%，最多加計50 %。眷屬條件

如下： 

眷屬 

 

補助 

○1 配偶年滿55歲且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 

○2 配偶無謀生能力。 

○3 配偶扶養未成年、無謀生能力、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

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1級之子女。 

○4 配偶年滿45歲且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

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1級。 

○5 子女未成年、無謀生能力、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

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1級。 

應備 

 

書件 

1.失能給付：失能診斷書、印章、存摺。 

2.加發眷屬補助（限請領年金方式給付者）：全戶戶籍謄本【配 

偶應載有結婚日期、養子女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在學者

應附學費收據證明或受禁治產（監護）宣告之證明文件。 

   
 

 

 

老 

 

 

年 

 

 

給 

 

 

付 

 

 

 

 

請 

 

 

領 

 

 

資 

 

 

格 

1.一次領老年給付【原制】： 
  ○1 男性年滿 60 歲、女性年滿 55 歲，年資滿 1年。 
  ○2 年滿 55 歲，年資滿 15 年。 
  ○3 年滿 50 歲，年資滿 25 年。 
  ○4 同一投保單位，年資滿 25 年。 
2.老年年金給付【新制】：年滿 60 歲，年資滿 15 年。 
  ○1 98.1.1 施行起，第 10 年【即民國 107 年】提高 1

歲，其後每 2年提高 1歲，提高至 65 歲為限。 
  ○2 得提前 1〜5 歲請領，每提前 1 歲，減給 4%，最多

減給 20%。 
  ○3 若延後請領，每延後 1歲，增給 4%，最多增給 20%。 
  ○4 於 97.12.31 前有保險年資且符合請領老年年金給

付者，除可依規定請領老年年金外，亦得選擇 1 次
請領老年給付。 

3.老年 1次金給付：年齡未滿 60 歲，年資未滿 15 年。 
※98.1.1 施行起，第 10 年【即民國 107 年】提高 1 歲， 
  其後每 2年提高 1歲，提高至 65 歲為限。 
4. 98.1.1 後才參加勞保者，祇有 2.與 3.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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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給 

 

 

付 

請求權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之請求權，不受自得請領之日起，因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規定之限制。 

給 

 

 

 

付 

 

 

 

標 

 

 

 

準 

1.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原制】：平均月投保薪資×月數 
  ○1 平均月投保薪資：請領當月起，前 3 年之月投保薪

資平均。 
○2 月數： 

a. 年資每滿 1 年給 1 個月，年資超過 15 年部份，
每滿 1年給 2個月。 

    b.未滿 1年，依實際加保月數按比例計算；未滿 30
日，以 1個月計算。 

    c.滿 60 歲，最高給 45 個月；滿 65 歲，最高給 50 

      個月。 

2.老年年金給付【新制】：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3000 元或平均月

投保薪資×年資×1.55％ 
  ○1 平均月投保薪資：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 
                   資平均。 
  ○2 年資：以實際加保年資計算，未滿 1 年，依實際加

保月數按比例計算；未滿 30 日，以 1個月計
算。 

  ○3 可提前 1〜5歲請領，每提前 1歲，減給 4％，最多 
減給 20％。 

  ○4 若延後請領，每延後1歲，增給4％，最多增給20％。 

   

死   亡   給   付 

請領 

 

資格 

1.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2.被保險人在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或失能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3.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 15 年，並符合『1 次請領老年給付』所
定之條件，於未領老年給付前死亡者，有符合條件之配偶、子
女、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時，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給付 
 
 

標準 

喪葬 
 

津貼 

被保 
險人 

平均月投保薪資×5個月。 
但其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津貼條
件或無遺屬者，則發給平均月投保薪資×10 個月。 

眷屬 

發與條件及給付標準： 
1.父母、配偶：平均月投保薪資×3個月。 
2.年滿 12 歲子女：平均月投保薪資×2.5 個月。 
3.未滿 12 歲子女：平均月投保薪資×1.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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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給 
 
 
 
 
付 

遺屬 

津貼 

被保 

險人 

發與條件及給付標準： 
1.年資未滿 1年：平均月投保薪資×10 個月。 
2.年資滿1年未滿2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20個月。 
3.年資滿 2年：平均月投保薪資×30 個月。 
4.職災致死：平均月投保薪資×40 個月。 

給 
 
付 
 
標 
 
準 

遺屬 
年金 

按被保險人死亡之當月（含）起前 6 個月之平均

月投保薪資 50％發給。 
職災 
補償 

平均月投保薪資×10 個月【另發給補償 1次金】 

遺屬 
加計 

同一順位遺屬有 2人以上時，每多 1人加發 10%，
最多加計 20%。 

遺屬津貼 

、遺屬一

次金 

按被保險人死亡之當月（含）起前 6 個月之平均
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 40 個月。 

在 97.12.31 前有保險年資；則其遺屬【須符合條件】除得請領
遺屬年金外，亦得選擇 1 次請領失能給付或老年給付，扣除已
領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付總額之差額，不受遺屬條件之限制。 

給付 
 

標準 

選 
擇 
權 

1.遺屬年金停止發給情形： 
Ⅰ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扶養之孫子女、

受扶養之兄弟姐妹不符合領取年金資格。 
Ⅱ眷屬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Ⅲ眷屬失蹤。 
2.被保險人在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或失能年金給

付期間死亡： 
○1 有符合條件之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

受扶養之孫子女、受扶養之兄弟姐妹時，得
繼續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標準為原給付金額
之半數。   

○2 97.12.31 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配偶、子女、
父母、祖父母、受扶養之孫子女、受扶養之
兄弟姐妹，得 1 次請領失能給付或老年給
付，扣除已領年金給付總額之差額。 

應備 
 
 

書件 

喪葬 
 

津貼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子女： 
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戶口名簿影本及被保險人身
份證（或戶口名簿）、印章、存摺。 
※死者為子女時：應附載有子女死亡日期之戶籍謄本。 
※死者為養子女時：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 
被保險人死亡：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全
戶戶籍謄本、殯葬費用支出單據或證明文件、印
章、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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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給 

 

付 

應備 
 
 
 

書件 

 
 
 

遺屬 
 

年金 

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受
益人為配偶時，應載有結婚日期；受益人為養子
女時，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 
※在學者：應附學費收據影本或在學證明。 
※無謀生能力者：應附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或受禁治

產（監護）宣告之證明文件。 
※受益人為孫子女或兄弟姐妹者：應附受被保險

人扶養之相關證明文件。 
 

遺屬
津貼 

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 
※受益人為養子女時，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 
※受益人為孫子女或兄弟姐妹者：應附受被保險

人扶養之相關證明文件。 
 

差額 

請領失能或老年年金，死亡後尚有餘額者： 
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 
※受益人為養子女時，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 
※受益人為孫子女或兄弟姐妹者：應附受被保險

人扶養之相關證明文件。 
     

一、到會請領勞保给付應備文件簡表： 
生育
給付 

嬰兒出生證明正本（或載有生母姓名及嬰兒出生年月日之戶口名簿）、會員
證、印章、存摺。 

傷病
給付 

 

1.普通傷病：傷病診斷書、會員證、印章、存摺。 
2.職    傷：傷病診斷書、工頭證明、會員證、印章、存摺。 
3.上下班職傷：傷病診斷書、工頭證明、駕照、上下班公出途中發 

生事故而致傷害陳述書、會員證、印章、存摺。 

失能
給付 

1.失能診斷書、會員證、印章、存摺。 
2.加發眷屬補助（限請領年金方式給付者）：全戶戶籍謄本【配偶
應載有結婚日期、養子女應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在學者應附學
費收據證明或受禁治產（監護）宣告之證明文件。 

老年
給付 

身分證、會員證、印章、存摺。 

死亡
給付 

1. 會員本人死亡： 
死亡者：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會員證。 
請領人：受益人戶籍謄本、殯葬費用支出單據或證明文件、印章、存摺。 

2.會員配偶、父母死亡： 
死亡者：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戶口名簿影本。 
會  員：身份證（或戶口名簿影本）、會員證、印章、存摺。 

3.會員子女死亡： 
  死亡者：死亡證明書、載有死亡日期之戶籍謄本 
  會  員：戶籍謄本、會員證、印章、存摺。 

請求權 
各項勞保給付之請求權，除老年给付外，其他皆自得請領之日起，5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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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費繳納：每年 1、4、7、10 月底前繳納當季保費。 
              (一)到工會現繳。 

       (二) 郵局劃撥：持本會所寄的繳費單至郵局劃撥。 

※若未收到繳款單者，可到郵局拿劃撥單填寫，若不確定繳交金額，

請先電詢本會。（帳號：40490309；戶名：高雄市營造業職業工會）。 

 (三) 郵局、銀行存摺扣繳：攜帶存摺到工會填寫『代扣繳委託書』。 

 (四) 到超商代繳。 

 三、勞保投保薪資之調高： 

 (一)入會或調高滿 1年後，可再申請調高【請在屆滿 1年的前 2個月向

工會提出申請】。 

 (二)調高幅度未逾 15%，帶會員證、印章至工會填寫申請書。 

 (三)調高幅度逾 15%，須檢具 2間與營造相關公司行號近 6個月的薪資

所得扣繳憑單及會員證、印章至工會填寫申請書。 

 (四)調高勞保投保薪資等級，健保亦隨之調高。 

 

伍、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請領條件、項目、文件【勞動部職安署 108.5.3】 

申請項目 請領條件 應備文件 給付標準 給付年限 

身體障害 
生活津貼 

1. 罹患職業疾病 
2. 請領勞保職業

災害傷病給付
期滿或失能給
付。未參加勞
保者，須治療
終止後身體永
久失能。 

3. 經醫師診斷喪
失部分或全部
工作能力。 

4. 失能程度相當
於勞保失能給
付標準第 1 級
至第15等級規
定之項目。 

1.職業疾病生活
津貼申請書。 

2.勞工保險失能診
斷書。 

3.存摺封面影本。 
4.經醫學影像檢
查者，附檢查報
告及影像圖片。 

1.第1〜3等級
失能且喪失
全部工作能
力 者 每 月
8700 元。 

2.第1〜7等級
失能且喪失
部份工作能 
力 者 每 月
6200 元。 

3.第 8〜10 等
級喪失部分
工作能力者
每月3200元 

4.第11〜15等
級喪失部分
工作能力者
每月1900元 

參加勞工保
險者，最長合
計 發 給 5
年；未參加勞
工保險者最
長合計發給3
年。 

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 

1.勞保失能給付
標準表第 2〜
15 等級規定之
項目。     

2.參加職訓每月
100 小時以上。 

3.訓練期間未領
取其他訓練補
助津貼。 

1.失能診斷書。 
2.職災相關證明文
件。 

3.存摺封面影本。 
4.未領訓練補助津
貼或失能生活津
貼聲明書。 

14,800 元 

自申請初次
參加訓練之
日 起 5 年
內，合計以發
給 24 個月為
限。滿 5 年
後，停止發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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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請領條件 應備文件 給付標準 給付年限 

 
 
 

器具補助 
 
 
 

1. 罹患職業疾病
或遭遇職業傷
害。 

2. 因身體遺存障
害，經醫師診斷
或其他專業人
員評估必須使
用輔助器具。 

3. 未依其他法令
規定領取器具
補助者。 

1.身心障礙鑑定之
合格格醫師出具
需裝配生活輔具
或復健輔具之文
件。 

2.六個月內統一發票
或收據。 

3.存摺封面影本。 
4.未依其他法令規

定請領器具補助
之聲明書。 

輔助器具類
別、補助金
額、使用年限
及補助對象
一表列。 

 

看護補助 
 

1. 罹患職業疾病
或遭遇職業災
害。 

2. 經醫師診斷終
身不能從事工
作。 

3. 經需醫療護理
及專人周密監
護，或為維持生
命必要之日常
生活活動需人
扶助。 

4. 身體失能程度
符合勞工保險
失能給付標準
所定之各種類
第 1 等級及第 2
等級失能標準
之規定。 

5. 未依其他法令
規定領取有關
補助。 

1. 看護補助申請書 
2. 勞工保險失能診斷

書。 
3. 存摺封面影本。 
4.未依其他法令規

定請領看護補助
之聲明書。  

5.未加入勞工保險
之勞工因上、下
班或公出途中發
生事故，申請補
助或生活津貼
者，請另填具『上
下班、公出途中
發生事故而致傷
害證明書』。 

每月 12,400
元(屆滿 1 年
之日前，須檢 
具 3 個月內
失能診斷
書，連同申請
書辦理續領) 

自申請當
月起按月
發給，參
加勞工保
險者，最
長合計發
給 5 年；
未參加勞
工 保 險
者，最長
合計發給
3 年。 

死亡補助 

1. 職業災害勞工
死亡，遺有受其
扶養之配偶、子
女或父母且致
家庭生活困難
者。 

2. 受領家屬補助
順位○1 配偶及
子女○2 父母 

1.家屬補助申請書。 
2.存摺封面影本。 
3.死亡診斷書。 
3.死者除戶戶籍謄本 
4.受益人戶籍謄本 

10 萬元 

未參加勞
保者以勞
保投保薪
資第 1 級
發給40個
月 

註:於 111 年 4 月 30 日(前)發生職業災害之勞工，已請領勞保職災給付者適用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規定。非請領該保險給付者，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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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高雄市勞工局勞工職業災害慰問救助 

一、申請資格： 

（一）職災致失能或死亡。 

（二）事故發生時設籍高雄市 6個月以上。 

   （三）年滿 15 歲。 

   （四）高雄市職業工會之會員或從事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行業。 

二、给付標準：以下凡領取中央或地方機關相關性質慰助金及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死亡給付予以扣抵。 

（一）死亡：30 萬元。 

   （二）失能：依勞保失能给付標準表分。 

         1.第 1〜5 等級：3萬元。 

         2.第 6〜10 等級：2萬元。 

         3.第 11〜15 等級：1萬元。 

三、應備文件 

 (一) 申請書【含收據與切結書】。 

 (二) 最近三個月之戶籍謄本。 

 (三) 勞工保險投保資料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 醫院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死 

         亡宣告判決書正本。 

 (五) 勞委會勞工家屬慰問金或勞保局職業災害失能或死亡給付核 

         定公文影本。死亡而未投勞保者，得檢附其他足以證明之文 

         件。 

 (六)  存摺。 

四、 申請時效：申請人應自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1年內提出申請。但申

請人以領取勞委會慰問金或勞保局給付公文申請慰問金

者，申請期限自核定之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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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全民健康保險 

一、 加保條件 
 (一) 會員：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屬第 2類)。 
 (二) 眷屬 
  1. 父母。 
  2. 配偶。 
   ○1 外國籍、港、澳，應自其取得居留證明文件(台灣地區居 

留證、外僑居留證或團聚事由之旅行證)之日起滿 6個月 
，加健保。 

            ○2 大陸人士在台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應自在台居留 
滿 6個月之日起加健保。 

  3. 子女。 
   ○1  未滿 20 歲。 
   ○2  滿 20 歲，但尚在就學(有在學證明文件)。 
   ○3  畢業或退伍未滿 1年(檢具畢業證明書或退伍令)。 
   ※滿 20 歲且未在就學之子女，需投保於工作單位或鄉/鎮

/ 區公所。 
二、 眷屬加保應備文件 

眷屬別 附加於會員條件 應備文件 

新生兒 已辦妥戶籍登記。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2吋彩
色相片 1張(無亦可) 

未滿 20歲
子女 

未滿 20 歲子女 
會員身份證、子女身分證或戶口
名簿 

滿 20 歲 
子女 

1.在學中或畢業未滿1年。 
2.退伍未滿 1年。 

1.身分證、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或畢業證書。 
2.身分證、退伍令 

外籍配偶 居留（或團聚）滿 6個月 
居留證（或團聚證）、戶口名簿、 
2 吋彩色相片 1張 

父   母 親父母(非岳父母、公婆) 會員身分證、父母身分證 
※ 眷屬所繳交的健保費與會員保費相同，若會員調高投保薪資，眷屬亦

跟著調高。  

※ 會員若調高勞保投保薪資等級，健保投保薪資等級亦跟著調高，故保

費亦調高。 

※ 積欠健保費達 2000 元以上，因經濟困難無法 1次繳清者，可至健保

局高屏業務組辦理分期。【該辦法訂於 99 年 8 月 2日實施】 

三、健保保費之補助 

(一) 一般會員、眷屬：自付 60%，政府補助 40%。 

(二) 補助對象、條件、額度如下表： 



 14

地區 補助對象、條件 應繳文件 補助額度 

設 籍 高
雄 市 
滿 1 年 

年滿 65 歲者 依健保署清冊 

1. 最近1年核定全戶綜 
合所稅率 5%或查無
報稅資料者。 

2. 最近1年核定全戶綜 
合所稅率 12%且領有
中、輕度身心障礙手
冊/證明者。 

3. 最上限至地區人口
保費。 

中低收入戶滿 70 歲者 中低收入戶公文 全  額 

領取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者 

區公所證明文件 全  額 

中低收入戶未滿 18
歲兒童及少年 

區公所函或證明書 全  額 

中低收入戶 區公所函或證明書 1/2 

極重度、重度身心
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明 全  額 

中度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明 
1. 最近1年核定全戶綜

合所得稅率 5%或查
無報稅資料者。 

2. 最近1年核定全戶綜
合所得稅率 12%且年
滿 65 歲。 

3. 最上限至地區人口
保費。 

輕度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明 

領取失業補助者 依健保署清冊 全  額 

高 雄 市 
以 外 縣

市 
地   區 

其他縣市政府年
滿 65 歲 依健保署清冊 

最高上限至 

地區人口保費 

中低收入戶未滿 18
歲兒童及少年 

區公所函或證明書 全  額 

中低收入戶 區公所函或證明書 1/2 

      
地區 補助對象、條件 應繳文件 補助額度 

高 雄 市 
以 外 縣

市 

中低收入戶滿 70 歲者 鄉市公所函 全  額 
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明 全  額 
中度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明 1/2 
輕度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明 1/4 
領取失業補助者 依健保局清冊 全  額 

 

* 高雄市 110 年度每人每月最高 826 元，低於 826 元者核實補助， 

  如超過補助上限，差額部份仍須自行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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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費繳納：每年 1、4、7、10 月底前繳納當季保費。 

 (一)到工會現繳。 

  (二)郵局劃撥：持本會所寄的繳費單至郵局劃撥。 

※若未收到劃撥單者，可到郵局拿劃撥單填寫，若不確定繳交金

額，請先電詢本會。 

（帳號：40490309；戶名：高雄市營造業職業工會）。 

  (三)郵局、銀行存摺扣繳：攜帶存摺、印鑑到工會填寫『代扣繳  

          委託書』。 

  (四)到超商代繳。 

 五、 其他規定事項 

 (一) 當健保 IC 卡遺失、毀損、變更資料，欲重做時，可到健保

署或就近郵局申請換發。※請帶身分證、1張 2吋彩色相片、

工本費 200 元。【若請別人代辦，代辦者亦需攜帶身分證】 

(二)自 102 年實施二代健保修正出國停復保規定：出國 6個月 

    以上，自返國之日辦理復保，返國復保後，如再次出國， 

    應於復保屆滿 3個月，才能再次辦停保。 

※請於出國前至工會辦理停保手續(不能事後補辦手續)；待回國，

再帶護照、會員證、印章至工會辦理復保手續。     

捌、 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相關單位聯繫地址、電話 

 為營造技術的提昇及工地安全，政府相關機關愈來愈重視營造從業

人員技術證照的擁有。故本會會員應利用時間、機會，參加職業技術訓

練、研習後，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以保障工作優先權。 

單 位 別 地址／網址 電   話 

高雄市勞工
局訓練就業
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17 號 (07)733-0823〜28 

http://labor.kcg.gov.tw/ 

正修科技大
學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 (07)731-0606 
轉 3702、3703 http://cieec.csie.csu.edu.tw 

職訓局台南
區職業訓練
中心 

台南縣官田鄉官田工業區工業路40
號 (06)698-5945 

轉 290 http://www.tnvtc.gov.tw 

勞委會中部
辦公室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1 號
6-7F 

(04)2259-9545  

http://www.labor.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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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勞政相關單位聯繫地址、電話： 
 

單 位 別 相 關 業 務 地    址 電  話 
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台北市
辦事處） 

勞保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
福路 1段 4號 

（02）
2396-1266 

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高雄辦
事處） 

勞保 高雄市苓雅區政南
街 6號 1樓 

（07）
727-5115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高屏業務組 

健保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
四路 259 號 

（07）
231-5151 

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 

勞政、勞工福利、
安檢、就業輔導、
職業訓練、勞資關
係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
路 6號 

（07）
812-4613 

高雄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 

建購住宅貸款、房
屋修繕貸款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路 2號 6樓 

（07）
337-3529 
337-3530 

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訓練就業
中心 

就業服務、失業給
付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
路 117 號 

（07）
733-0823 

 

 

 

杜絕勞保黃牛的誆騙〜工會申辦勞保给付好處多多！ 
    不幸發生傷病，而欲請領勞保给付，透過『勞保黃牛』申辦，真
的比較快、勞保局給的比較多嗎？如果你有如此的想法，就大錯特錯
了！『勞保黃牛』主動接近你，吹噓他的能耐，不過想賺取佣金(也
就是代辦費、手續工、走路工)約 20%〜30%。例如，你請領一件勞保
给付，勞保局給你 1萬元，『勞保黃牛』就抽 2000 元〜3000 元，妳實
際才得 7000 元。 
    因此，若您有勞保方面的疑慮，不知如何辦理？或是想請領勞保
各項給付、不知需備那些文件？請打電話(238-7108)詢問工會會務人
員，我們竭誠的為您服務、解惑，快速達成您想辦好的事情。 
★ 會員至工會洽辦業務，請攜帶【會員證】以方便電腦查詢作業，

亦可節省辦識得時間；若住址、聯絡電話有變更時，請以電話或
至工會洽辦業務時，向工會更新資料，以免寄發文件資料或有重
要事情欲通知時，聯絡不到，而損失您的權益。 

★ 本會五一勞動節紀念品，約於每年 4 月底至 5 月初領取；皆會寄
發通知單，告知各區領取日期、時間，請攜帶【會員證】及【印
章】按排定之各區領取日期到會領取，以免逾期損失您的權益。 
【若沒收到領取紀念品的通知單，亦請於上述日期到會領取或電
話與工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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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營造業職業工會會員暨子女獎學金申請辦法 

 

第一條：為鼓勵會員暨子女勤學向上，獎勵品學優良，特設置本獎學金。 

第二條：凡本會會員或其子女就讀國內立案公私立高中職、大專院校「不

含公費生、實（見）習生、先（選）修（讀）生」，均可申請獎

學金。 

第三條：申請資格如下： 

一、會員入會滿一年以上且未欠本會各項規費者。 

二、智育成績 80 分以上及體育成績 70 分或乙等以上 

（上下學期成績平均分數）。 

第四條：獎學金金額如下： 

一、 大專組（五專 4、5年級）每人核發獎學金 1,500 元。 

二、 高中組（五專 1－3年級）每人核發獎學金 1,000 元。 

第五條：獎學金申請日期為每年 9月 1日至 9月 30 日止，逾期不予受 

        理。 

第六條：獎學金申請應備資料如下： 

一、上、下學期或學年成績單正本。 

二、學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會員證、印章。      

第七條：經費來源自經常會費中支出。 

第八條：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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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營造業職業工會九九重陽敬老活動申請辦法  

 

第一條：以宣傳社會倫理及發揚敬老尊賢之美德為目的。 

第二條：申請資格：1.會員入會滿一年以上且未積欠本會規費者。 

2.會員或會員父母年滿 75 歲以上者。 

第三條：應備資料：1.父母個人九月份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 

                2.會員身份證影本、會員證、印章。 

第四條：申請金額：新台幣 500 元。 

第五條：申請日期為每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止。 

第六條：若有多人俱申請資格，請自行協商以一人代表提出申請，若

不自行協商者，本會概不予受理。 

第七條：經費來源自經常會費中支出。 

第八條：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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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增加會員福利、保障會員生活，於 102 年 6 月 1 日起為會員開辦

團體保險，如下列說明辦理： 
 

說明：1.會員保險費用由本會負擔。 

      2.凡本會會員年齡 15－65 歲（可續保至 75 歲），且未積欠本會各項費用者均

可自動投保。【若積欠本會會費達 2 個月者，本保險契約之效力自動停止，

須繳清各項費用後，並於次月 1 日起加保生效。】 

   ※但患有以下疾病之會員不可投保： 

     ○1 心臟病○2 腦中風（腦出血、腦栓塞、腦瘤、癲癇、智能障礙、精神病） 

○3 慢性腎衰竭（尿毒症）○4 癌症（惡性腫瘤、肝硬化、白血病）○5 重大 

器官移植○6 癱瘓○7 心肌梗塞等 7 項特種疾病。 

3.現在住院中或懷孕者，需等出院或分娩後才可投保。 

4.投保前若已罹患上列疾病者，則改投保（計畫二）意外險。 

5.新入會之被保險人，當月加保次月 1 日生效。 

6.被保險人一但積欠保費退保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自動停止。俟付清保費 

 後次月一日僅以計劃二恢復投保。 

  

 會員團險（計畫一）內容如下：                                 

保險內容－計畫一 理賠內容 說明 

1 意外身故【傷害險】 10萬 意外身故 

2 意外殘廢 5000〜10萬 11 級 79 項 

3 重大燒燙傷 5000〜10萬  

4 疾病住院給付【每日】 200元 加保 30 日後首次罹患 

5 意外住院給付【每日】 300元  

6 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 600元 每次給付最長45日為限 

  

投保前若已罹患7項特種疾病者，則改投保（計畫二）意外險，內容如下： 

保險內容－計畫二 理賠內容 說明 

意外身故 15 萬 意外身故 15 萬 

意外殘廢 7500〜15 萬 11 級 75 項 

重大燒燙傷 12500〜25 萬  

意外住院【每日】 400 元 最長 90 日為限 

意外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  1000 元  

骨折未住院 最高1.2萬  

 


